附件4
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需提供的材料

1.《茶陵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
2.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
3.近两年签订的部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合同（复印件）
4.社会化服务主体现有的机械设备情况统计表，含农机具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作业能力等基本信息（需提供机械设备照片）
5.服务主体征信报告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
6.服务主体无事故证明（应急局或农机事务中心出具）
7.其他材料



